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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外国的组织或者
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

域从事测绘活动，应当经国务

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会同

军队测绘部门批准，并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从事测绘活

动，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关部门或者单位合作进行，并

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和危害国家

安全。

第二章 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
第九条 国家设立和采用

全国统一的大地基准、高程基

准、深度基准和重力基准，其数

据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审核，并与国务院其他有

关部门、军队测绘部门会商后，

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条 国家建立全国统

一的大地坐标系统、平面坐标

系统、高程系统、地心坐标系统和重力测量

系统，确定国家大地测量等级和精度以及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系列和基本精度。

具体规范和要求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军队测

绘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因建设、城市规划和科学研

究的需要，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国务院确

定的大城市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
系统的，由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批准；其他确需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

系统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

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批准。

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应当

与国家坐标系统相联系。

第十二条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

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

他有关部门，按照统筹建设、资源共享的原

则，建立统一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

统，提供导航定位基准信息公共服务。

第十三条 建设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国
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

门备案。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
当汇总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备案

情况，并定期向军队测绘部门通报。

绛县自然资源局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

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

事务管理，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根

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

务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三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

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教

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

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四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

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

犯罪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

教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落实宗

教工作责任，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

作条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宗教

事务管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县乡村三级宗教工作管理机制，加强基

层宗教工作，依法推进宗教事务联合执

法。

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
行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依法负责有关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

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

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坚持我国宗

教中国化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七条 省宗教团体对其设立的宗

教院校应当履行办学主体责任，明确宗

教院校的培养目标，指导宗教院校制定

办学章程、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计划。

宗教院校应当坚持正确的办学方

向，加强办学能力建设，提高办学质量；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按照办

学章程，在核准的办学规模、招生对象和

范围内招生。

第八条 宗教团体和寺院、宫观、清

真寺、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开展培养

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教育培训, 学习时
间在三个月以上的，报所在地设区的市

宗教事务部门审批；设区的市宗教事务

部门作出批准决定后，应当报省宗教事

务部门备案。学习时间在三个月以下的，

报所在地县（市、区）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开展其他教育

培训、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开展教育

培训，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第五条 机关的全部档案应当集中、统

一管理。

机关档案管理应当维护档案的真实、

完整、可用和安全，便于检索、利用和开

发。

第六条 机关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

组织领导，将档案工作纳入整体规划、年

度工作计划和考核体系，与业务工作同步

部署、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档案工作所需的基础设施配备和维

护经费，档案日常管理工作经费，档案信

息化建设经费，档案宣传、培训等其他经

费应当列入机关年度财政预算。

第二章机构和人员

第七条 机关应当建立由分管档案工
作的单位负责人、办公厅（室）（或承担该职

能的其他综合办事机构，下同）及相关部门

负责人组成的档案工作协调机制，协调处

理本机关、本系统档案工作重大事务和重

要事项。

第八条 机关应当按规定设立档案工

作机构。不具备档案工作机构设立条件的
机关，应当指定档案工作负责部门。档案

工作负责部门的名称应当反映档案工作

属性。

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办公

地点相对集中且条件成熟的县级或形成档

案数量较少的多个机关可以成立联合档案

工作机构，对相应机关的档案进行集中管

理。

第九条 机关档案工作机构或档案工

作负责部门（以下简称机关档案部门）应当

配备与工作量相匹配的专职档案工作人

员，具体承担机关档案业务工作。机关文

书或业务部门应当指定人员，承担相应部

门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机

关应当建立以机关档案部门为中心，由相

关人员组成的机关档案工作网络。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关可以

综合考虑工作量等情况袁配备适当数量的

专渊兼冤职档案工作人员遥
绛县档案馆 宣

山西省清真食品监督管理条例
第一条 为尊重回族等少数民族的

清真饮食习惯，规范清真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促进清真食品行业发展，根据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

域内清真食品的生产经营及其监督管理

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清真食品，是指

按照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

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

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少数民族（以

下简称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

的饮食习惯，生产、储藏、运输和销售的

食品。

第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当尊

重回族等少数民族的清真饮食习惯。

各级人民政府都应当加强尊重回族等少

数民族清真饮食习惯的宣传、教育。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

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清真

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卫生、食品药

品监督、农业、商务、建设等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

清真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

务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

体，协助其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

行监督；可以在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
数民族公民和专业人员中聘请清真食品

管理监督员。协助监督和聘请监督员所

需费用，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清真食品管理监督员应当按照民族

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赋予的职责开展工

作。

第七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具有
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清真食品网点

建设纳入商业网点建设规划，并根据需

要，设置为清真食品提供肉源的禽畜屠
宰场。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

取贷款贴息、减免地方性规费等措施，扶

持清真食品行业的发展。对在风景名胜

区和人口流动量大的车站、机场等交通

枢纽开设清真饭店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可以优先给予扶持。

第九条 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

族人数较多的机关、团体、企业和学校、

医院等事业单位，设有食堂的，应当设清

真灶。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十三条 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机关

应当对调查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

性进行审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予以
批准的书面决定,并公布;对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

由。

第十四条 制定统计调查项目,应当同

时制定该项目的统计调查制度,并依照本

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一并报经审批或者备

案。

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对调查目的、调查

内容、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组织方

式、调查表式、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等

作出规定。

统计调查应当按照统计调查制度组
织实施。变更统计调查制度的内容,应当

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原备案机关备

案。

第十五条 统计调查表应当标明表

号、制定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有效期

限等标志。

对未标明前款规定的标志或者超过
有效期限的统计调查表,统计调查对象有

权拒绝填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

应当依法责令停止有关统计调查活动。

第十六条 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应当

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
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

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由国务院统一领
导,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统计机构

和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第十七条 国家制定统一的统计标准,

保障统计调查采用的指标涵义、计算方

法、分类目录、调查表式和统计编码等的

标准化。

国家统计标准由国家统计局制定,或

者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

门共同制定。

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制定补充性的

部门统计标准,报国家统计局审批。部门

统计标准不得与国家统计标准相抵触。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

构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可以在统计调查

对象中推广使用计算机网络报送统计资

料。

绛县统计局 宣

淫 不慎将绛县百惠商贸有限公司振

兴分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袁 许可

证编号院JY11408260000219袁现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




